
新竹縣3歲男童未獲適當保護，

遭生母及同居人虐打重傷致殘

調查案(公布版)

調查委員：葉大華

113年0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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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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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A童及母親乙女原居住於新竹縣，長期遭甲男暴力對待
，但乙女直到110年5月14日因無法忍受甲男又再度施暴
，才通報求助113

• 竹縣府受理後開案將A童列為保護個案(A童兒保案件)，也
對乙女開案提供成人保護服務(乙女成保案件)，並列為高
危機案件，卻未能積極提供適切的保護和協助

• 之後A童隨乙女於111年10月1日搬遷至彰化縣不久後，自
10月中旬起就遭乙女及同居人陳男不斷虐待，但竹縣府面對
乙女一再逃避訪視的態度，處置作為消極，且與彰縣府跨轄
合作失靈，最終錯失保護A童免於受虐重傷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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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 2022年11月28日奇摩新聞

依醫院提供資料顯示
，A童遭長期反覆凌虐
、傷害，身體受有
多數傷害，屬於新
舊交雜傷害，已達
重傷程度
-引據彰化地檢署起訴書

111年11月27日A童重傷昏迷被送到彰化基督教醫院急救



4調查委員親赴護理之家探視A童，當時男童全身仍癱軟，無法自理生活。

經醫院緊急進行開顱手術並且持續給予醫療照護
A童轉安置在新竹縣內1家護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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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作為

個案訪談及詢問

至竹縣府訪談乙女，以及

逐一詢問案關人員共6人

赴護理機構訪視瞭解A童恢復

狀況及受照顧情形

竹縣府、彰縣府、彰化

地檢署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刑事廳

提供父母懲戒權相關判決書及統計
機關詢問

機關調卷-3

衛生福利部

竹縣政、彰縣府

機關調卷-2

5

機關調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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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16

事件及相關機關處理過程 1
兒 保成 保

竹縣府兒保社工進行家訪，
將A童列為保護個案

竹縣府接獲通報，派至委外單位
提供成保服務

委外單位社工複評本案件屬高度
危險，轉回新竹縣家防中心續處

110.5.20

110.6.25

110.8.17 竹縣府委由新竹家扶中心執行
家庭處遇服務(下稱委外家處社工)

乙女成保案件提報高危機案件
會議討論並列管

110.5.14凌晨，A童遭甲男施暴有多處瘀青及紅腫，乙女欲阻擋，
甲男即防衛一手掐住乙女頸部，事後乙女帶A童就醫、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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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25

事件及相關機關處理過程 2
竹縣府結案：因乙女無受服務意願

，且未接聽電話，另兒保社工協助

A童母子聲請獲發保護令後，甲男

態度收斂且配合警政約制告誡，

評估整體風險已明顯降低，兩造

和平相處，故與兒保社工達成

共識，成保服務先行結案，爾後

可再行通報。

110.11.11

新竹地院核發通常保護令，效期
1年2月，禁止甲男暴力、騷擾
乙女及A童，並裁定甲男須於
112年1月10日前完成加害人處遇
計畫-心理輔導(情緒調節)共12週
，每週至少1小時

甲男依保護令處遇計畫接受
心理輔導，共12次

111年1-7月

111.3.9
委外家處社工陪乙女、A童至
醫院評估，A童有早療需求

成 保 兒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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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及相關機關處理過程 3
111.4

乙女與甲男離婚但仍同住

111.6
A童原接受語言治療，因乙女經常
無法準時接送而中斷

111.9.2甲男與乙女口角衝突，乙女受暴

，因擔憂甲男報復，不敢報案

111.9.6 甲男與乙女又起爭執，甲男對A童施
暴致傷

111.9.7 乙女只敢把受暴事件，告知竹縣府
委外家處社工

111.9.8 竹縣府委外家處社工家訪，見到A童
、乙女傷勢，進行責任通報

成 保 兒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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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10
-9.11

事件及相關機關處理過程 4
甲男與乙女又起爭執，甲男再對A童
施暴

乙女於庇護所期間，答應陳男的
追求並規劃至彰化縣居住

111.9.12 竹縣府兒保社工訪視，得知甲男對
A童施暴3次、對乙女施暴1次，因此
緊急庇護安置母子2人111.9.15竹縣府委外家處社工通報乙女遭

甲男家暴案件
111.9.12
-9.29

111.9.30
乙女成保案件部分，經竹縣府高
危機個案網絡會議討論後，決議
仍持續列管

111.10.1
乙女與A童搬遷至彰化縣

事件及相關機關處理過程
成 保 兒 保



事件及相關機關處理過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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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中旬

依彰化地檢署起訴書，A童自111年10月中旬便遭到陳男
不斷施虐，身體(含雙側下肢)受有多處瘀傷、器物狀瘀傷，乙女
見狀，未制止，亦無保護的動作

111.11.16
竹縣府委外家處社工與乙女進行視訊會談，發現A童腿部有
多處瘀傷，乙女也坦言自己與陳男有動手責打，並於當日通報

111.11.27

陳男再度對A童施暴，致A童受有多處嚴重傷害，乙女徒手毆打
A童頭部及持塑膠條毆打A童，致A童受有多處瘀傷及器物狀
瘀傷。陳男、乙女見到A童癱軟、昏迷後，竟延誤就醫超過4

小時。約14時20分許，該2人見A童仍昏迷不醒，始搭載A童
前往醫院急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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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因此出生前與出生後，均需

獲得特別的保護及照顧，包括法律保護

前言段

國家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的生存及發展

§6Ⅱ

國家應於父母及法定監護人在擔負養育兒童時給予適當

之協助，並且應採取一切適當的措施，保護兒童於接受

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者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

的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

§19

§ 5
政府處理兒少相關事務時，應以兒少的最佳利益為優先考

量；有關其保護及救助，並應優先處理；且當兒少之權益

受到不法侵害時，政府應予適當之協助及保護

任何人對兒少不得有身心虐待、不正當行為

§ 1

「對婦女的歧視」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

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

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有或行

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

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 基於性別的暴力，嚴重阻礙婦女與男性平等享受權利

和自由，符合CEDAW第1條所指的歧視

• 家庭暴力是對婦女最有害的暴力形式之一，普遍

存在於所有的社會，因此，國家應確保關於家暴

的法律，均能充分保護所有婦女並且尊重其人格

完整和尊嚴，並應向受害者提供適當保護和支援

服務

第12、19號一般性建議

§ 49Ⅰ

《兒童權利公約》

《我國兒少權法》

《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



⑥行政院應督促所屬加強

社會溝通，俾儘速通過

《民法》第1085條父母

得對子女行使懲戒權之

修正

⑤衛福部對於成保案件併
有兒少保護個案之處遇

，家庭暴力高危機案件

與兒少保護個案跨轄轉

銜與分工合作，均有相關

會議決議及作業規範，

惟仍出現漏洞

②竹縣府面對乙女接受

成保服務意願低，未

運用跨網絡機制，竟

率予結案

乙女成保與

A童兒保之

跨網絡處遇

與跨轄合作

調查意見重點

3
③A童隨乙女搬遷至彰化縣

不久，即遭陳男持續施暴

致傷，跨轄合作失靈，

未啟動警政協尋 12

④竹縣府委外家處社工

不斷聯繫，終與乙女

視訊，發現A童雙腿多

處明顯瘀傷，竹縣府仍

未視為緊急案件，依

法請求警察機關尋查

①竹縣府明知A童早療需

求，且乙女未積極讓A

童接受早療，但無解決

對策



①竹縣府明知A童有早療需求且乙女未能積極讓A童早療，
但卻無解決對策

• A童從1歲起即遭甲男暴力
對待，但乙女擔心激怒
甲男而從未通報求助

• 直至110年5月14日甲男
又對年僅2歲餘的A童施暴
，乙女通報113

• A童有發展遲緩議題，但
乙女畏懼甲男，遲未讓
A童接受評估及早療服務

發現一：有早療需求

• A童111年3/9接受評估，確有

遲緩狀況，需接受積極復健療

育及定期門診追蹤

• 乙女欠缺教養知能及家庭支持，

也因A童發展狀況，深感照顧的

壓力與困難，無力教養照顧

• 但乙女未能積極讓A童接受早療

發現二：乙女未積極

• 竹縣府明知上情，卻僅仰賴

委外家處社工持續追蹤，並

無任何作為與解決對策

• 竹縣府於本院詢問時坦言，

該府會透過早療社工與兒保

社工、脆家社工等共訪、

網絡協商、外部經濟補助

方式，提高早療誘因

發現三：縣府處置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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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一：竹縣府處置消極，未維護兒童
最佳利益，確有怠失



②竹縣府面對乙女接受成保服務意願低，未運用跨網絡機制
，竟率予結案

發現一：乙女意願低

• 竹縣府面對成保處遇不易進入

案家的困境，依法應整合、協調

跨網絡資源，提供處遇及服務

但該府卻只是不斷聯繫乙女

• 該府未能運用跨網絡機制，

共同研議有效策略及分工合作

模式

發現二：未運用跨網絡

• 110年7/30竹縣府高危機個案

網絡會議指出乙女權能感低

，後續仍需持續追蹤

• 社工督導110年7/12聯繫乙女

後也評估：案主擔心害怕

再有無預警之情緒或暴力

發生、會淡化/隱忍自身受暴

• 但竹縣府竟於110年8月25日

，以「兩造和平相處，未再

有暴力情形」為由，率予

結案

發現三：率予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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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二：竹縣府處置消極，跨網絡協力
合作不足，核有疏失

• 乙女受暴風險高，但危機

意識及因應能力卻不足

• 乙女畏懼甲男會報復，對

警政單位介入相當恐懼

• 乙女長期受暴，習得無

助感，抗拒成保服務介入

• 乙女因未能接受適當諮商

輔導，於搬遷至彰化縣後

竟也開始對A童施暴



③A童隨乙女搬遷至彰化縣不久，即遭陳男持續施暴致傷，
未啟動警政協尋，且未召開跨轄個案研討

依規定：警政、罰鍰、跨轄

• 本案屬合併有兒少保護個案之高
危機案件，存在多重風險議題

• 111年10/1乙女攜A童搬遷至彰化
，各方面均完全仰賴陳男，
更凸顯其脆弱處境

• A童係3歲幼童，未就學、未
就托，受虐不易發現

• A童自10月中旬，即遭陳男持續
暴力對待，一旁目睹的乙女不僅
未加以制止、保護，甚至也動手
毆打A童

發現一：搬遷至彰化不久

• 乙女成保案件：彰縣府接手後
，不斷透過電話、電話簡訊、
LINE聯繫乙女與陳男，但面對乙
女逃避、拖延社工的追蹤與約
訪、未提供正確地址等情，卻
束手無策

• A童兒保案件：竹縣府在彰縣府
未接手A童保護個案轉銜前，仍
負擔管轄權，訪視A童顯有困難
，卻未啟動警政協尋

• 該2地方政府未召開跨轄個案
研討

發現二：未啟動警政、罰鍰、跨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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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應配合訪視及處遇，變
更住居所或通訊方式，應告
知地方主管機關。機關發現
兒少行方不明，得請求警政
機關協助尋查及處以罰鍰

• 衛福部「111年第3次重大兒童
及少年虐待事件防治小組
會議」：地方政府針對多次
搬遷又有多重風險因子的
兒少保護案件，倘有跨轄合作
需求，應優先透過電話、
通訊軟體聯繫他轄討論，再
補充公文

調查意見三：未啟動警政尋查及跨轄個研，跨轄合作失靈



④竹縣府委外家處社工不斷聯繫，終與乙女視訊，發現A童
雙腿多處明顯瘀傷，竹縣府仍未視為緊急案件

• 竹縣府接獲上述通報案件

卻仍未視為緊急案件，未

立即啟動警政協尋或積極

採取有效處置作為

• 仍以發文方式並遲至11月

28日函請彰縣府協助調查

發現二：未視為緊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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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縣府委外家處社工經

不斷聯繫，終與乙女於

111年11月16日視訊訪談

• 發現A童遭乙女及陳男不當

對待致傷

• 隨即進行通報

• 多次傳訊息聯繫乙女，才得以讓

這次視訊確定下來，11/16視訊時，

……我說我要與孩子打招呼，看到

孩子小腿上有一小塊、一小塊的瘀青

，我認為在孩子晃動及視訊的狀況

下都可以見到孩子的腿上有瘀傷，

應該不是小傷而已，乙女說因為在

訓練孩子戒尿布，孩子有瞪人的不

禮貌態度，同居人會叫孩子去罰站

、用愛心小手打孩子，但我看傷在

腿部，乙女對孩子被暴力責打，要

細細地問才會慢慢講出來……

竹縣府委外家處社工：
雙腿明顯瘀傷

發現一：有通報

調查意見四：竹縣府再次錯失保護
A童之契機，核有違失



⑤衛福部對於成保案件併有兒保個案的處遇，與跨轄轉銜及
分工合作，雖均有會議決議及作業規範，惟仍出現漏洞

• 110-112年各縣市併有

兒少保護個案之成保案件

，合計1,148件，各年

分別為399件、378件

及371件

• 上述案件中，後續因搬遷

轉介至他轄服務案件，

共有78件

衛福部統計

• 成人保護案件併有兒少保護個案之
處遇：
• 應邀集兒少保護單位共同與會，掌

握案家整體風險因子

• 家庭暴力高危機案件跨轄轉銜：
• 視個案狀況評估納入當月或次月高

危機個案網絡會議

• 或視個案狀況評估另案召開跨網絡

個案討論會

• 兒少跨轄分工原則、多次搬遷又

有多重風險因子的兒少保護案件跨轄

合作，應優先透過電話、通訊軟體聯

繫他轄，再行補充公文

衛福部雖有處理原則及作業規範

• A童兒保案件實際由委外
家處社工持續與乙女聯繫
並提供服務，卻未被邀請
出席

• 本案從111年10/13轉介至
11/15完成作業平臺轉銜，
落差1個月

• 竹縣府、彰縣府面對乙女
一再拖延、逃避社工的追蹤
與約訪，也未提供真實的
居住地址，訪視受阻等，未
能積極討論合作與解決對策
，跨轄合作仍待檢討加強

但於本案仍有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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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行政院應督促所屬加強社會溝通與對話，俾儘速通過
《民法》第1085條父母得對子女行使懲戒權之修正草案

• 父母得於「必要範圍」

內懲戒其子女

• 歷年重大兒虐致死或重傷

案件，超過7成者為6歲

以下幼童，受害者中有

近9成為「未就學且未

托育」

《民法》第108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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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相關調查、
衛福部委託研究

衛福部統計

•施虐者多是受虐兒少的父母(含

養父母)，每年約占5成，其中「

習於體罰或不當管教」、「缺

乏親職教育」為主要施虐因素

年別
施虐者
人數

施虐者為父母
(含養父母)

人數 占比

107 8,397 3,823 49.1

108 10,192 4,943 48.5

109 11,746 5,531 47.1

110 10,809 5,791 53.6

111 11,350 5,948 52.4

• 1979年瑞典成為第一個立法
禁止家內體罰的國家

• 日、韓分別於2020、2021年
立法禁止家內體罰

• 截至2022年已有65個國家立
法禁止體罰，兒童無論在任
何場域皆可免於體罰所帶來
的傷害

• 司法實務上對於「父母懲戒
權」及是否行使在「必要範
圍」之判斷並無明確標準

• 法務部112年3月14日提出民
法第1085條修正草案，明文
禁止家內體罰

法務部民法第1085條修正
草案，明文禁止家內體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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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辦法

三

調查意見一至三，函請新竹縣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三，函請彰化縣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四，提案糾正新竹縣政府，並函請新竹縣政府議處失職人員見復

調查意見五，函請衛生福利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五

調查意見，移請本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處六

調查意見六，函請行政院參處見復

案由及調查意見，經委員會討論通過並遮隱個資後，上網公布七

一

二

四


